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新竹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
承辦人：廖真瑜

電話：03-5248168

傳真：03-5237325

電子信箱：05208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9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4014356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

主旨：函轉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有關召開「全教總高級中等學

校教育政策與議題研討會」事宜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會104年9月17日全教總高字第1040000392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檢附來函及一○四學年度第一學期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政策

與議題研討會實施計畫(如附件)。

三、各校教師會理事長或各校教師工會分(支)會會長或代表（

未成立教師會或工會分支會者，請推派一名教師代表）之

假務，請各校依「新竹市國中小教師公假核給原則」辦理

。

四、擔任該會、全國教師會暨地方教師(工)會理監事、幹部之

高中職教師(本市建功高中簡世欣主任及香山高中吳立清

老師)請惠予公(差)假出席。

五、參加人員之報名請於104年10月16日(五)前，利用「全國

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(網址：http://www.inservice.edu

.tw/)報名（課程代碼：184567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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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另為使綜合座談之討論更為具體及聚焦，參與人員如有提

案請依提案模式文字，於104年10月16日(五)前將提案文

字電子檔案寄送活動聯絡人。

正本：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

副本：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、本府教育處 2015-09-18
13:54:47


